
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發展審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3日府工景字第 1080082599號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公園適性發展，並保存既有自

然生態環境及歷史文化意象，整體規劃以符合當地居民需求及地

方特色，特設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發展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園，指桃園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之公園。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市重大新闢公園興建計畫。 

(二)審議本市既有公園達一定規模之更新計畫。 

(三)審議本市重要公園興建或更新計畫。 

(四)審議本市公園改善計畫具爭議之事項。 

(五)審議其他有助於公園適性發展事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審議計畫之範疇及檢視程序應依審議範疇檢

視流程圖（附件一）。但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市長指派，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觀光旅遊局、水務局、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及風景區管理處主任秘書以上人員各一人。 

(二)本市各區公所主任秘書以上人員各一人。 

(三)景觀規劃設計或工程設計專家學者三人至七人。 

(四)具有多元代表性之社會公正人士或團體代表三人至七人。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如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



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代表機關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如其出缺時，由該原機關

團體另擇適當人選擔任之。委員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或有不能公正

執行職務之虞者，應予解聘。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低於全部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五、審議內容如涉及特殊狀況需求，本會得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地區

性代表列席。 

六、本會原則每季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之。 

開會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委員得委任代理人出席，其餘委員

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八、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九、依第三點規定需經本會審議之計畫，提案機關應於審議會預定召

開日之十四日前，檢具相關文件送本府工務局提出審議申請，由

本府工務局提請本會審議，其作業程序如審議作業流程圖（附件

二）。 

十、本會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行之。 

十一、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工務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二、本會行政作業由本府工務局為之。 



附件一 

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發展審議會 

審議範疇檢視流程圖 

 

 

 

 

 

 

 

 

 

 

 

 

 

 

 

 

 

 

 

說明： 

「一定規模」係指工程預算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或公園已開闢面積一公頃以上且

更新面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桃園市公園計畫案件檢視 

案件結束 

 

1. 一定規模之公園闢建或

改善計畫。 

2. 重要建設或內容具爭議

性之計畫。 

其他非屬一定規模及

重要建設之計畫 

 提送至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

發展審議會審議。 

提案機關依本要點第九點作

業流程規定續辦。 

計畫執行過

程發生爭議

性事項。 

是 

否 



附件二 

桃園市政府公園適性發展審議會 

審議作業流程圖 

 

 

 

 

 

 

 

 

 

 

 

 

 

 

 

 

 

 

 

 

 

 

 

說明： 

公園基本設計報告書應備內容：背景資料之檢討及建議、相關法令檢討及查核、設計構

想及說明(包含設計目標、構想說明、全區平面圖、配置圖 A3=1:200、剖面圖、模擬圖、

植栽計畫等)、施工規劃及初步時程擬訂、成本概估及其他相關資料等。 

工務局排審 

提案機關檢送 

修正後報告書 

工務局檢視

修正情形 

提案機關於審議會預定召開日

之十四日前檢具申請表、公園

基本設計報告書及相關資料送

工務局提出審議申請。 

桃園市政府公園 

適性發展審議會 

審議 

不通過 

有條件通過 

審議結束，提案機關依審議通過之

計畫內容繼續執行。 

通過 

不通過 

提案機關依

會議結論修

正報告書 

通過 


